






4.乙方在承担上述3、 4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，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

的义务 (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) 。 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

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。

八、 争议解决

1.本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， 若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

以解决， 向本协议签订所在地的有关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2.在法院审理期间，除提交法院审理的事项外，本协议其它事项和条款仍继

续执行。

九、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

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履行协议时，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立即

向对方通报， 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。 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

者双方谅解确认后，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协议，并视情况免于承担部分或全部责

任。

十、 本协议执行期内， 各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协议。 协议有未尽事宜，

须经各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。 补充规定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，

十一、 合同备案：

合同一式伍份，供需双方各执二份，招标代理机构一份，

十二、 合同生效：

本合同由供需双方签字、 盖章，经招标代理机构见证后生效。

乙方 (盖章) :

乙方代表(签字)

日期：   年

甲方 (盖章) :

甲方代表 (签字)

签约时间： 月 日

见证方： 无锡律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(盖章)

见证人：      2025年6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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